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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女士：  
 
 

《 2017 年僱傭 (修訂 )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  
 
  政府當局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"修正案 ")
擬稿，目的是在條例草案第 7 條中，在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7 章 )
第 60 條下新增第 (7A)款，藉此延長就無牌經營職業介紹所及
職業介紹所濫收佣金的罪行的檢控時限。本人謹就上述事宜致

函閣下。  
 
  根據第 57 章擬議新增的第 (7A)款，12 個月的檢控時限
由 "罪行發生的日期後 "開始計算。就此，本部留意到，在若干現
行的法例中，均使用了 "[有關當局 ]發現或獲悉 /知悉 /注意到有

關 /該罪行後 "的字眼，例子包括： 

 

 (a) 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 (第 485 章 )第 43B(4)條；  
 
 (b) 《能源效益 (產品標籤 )條例》 (第 598 章 )第 49 條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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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《食物安全條例》 (第 612 章 )第 56 條；  
 

(d) 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》
(第 615 章 )第 53 條；及  

 
 (e) 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》 (第 630 章 )第 101 條。  
 

謹請閣下向委員解釋，為何政府當局在修正案中不採用

上述寫法，即 "[有關當局 ]發現或獲悉/知悉/注意到有關/該罪行

後 "，而要採用 "罪行發生的日期後 "的寫法。  
 

謹請閣下在 2018 年 1 月 5 日或之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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